高雄縣教師會第七屆第十三次定期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100年03月31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地　　點：福誠中學圖書館資訊大樓四樓會議室
出　　席：本會全體理監事

主　　席：劉亞平                         記錄：廖建中
壹、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鐘金華、劉亞平、王秀惠、高建鴻、吳瑞泰、廖建中、陳欽堂、田佳立、陳如珮、謝診愈、李季謦、林師正、李勝彥、曾莉莉、張志堅、林孟楷、施文輝、黃煜文、
請假：鍾淑芳、張毓忠
列席：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議程
肆、確認上次會議記錄(P.3-5)。
伍、工作報告：

1. 本會新聘秘書案。
2. 工會籌組案(P.6)。
3. 縣市合併衍生相關議題處理進度（校長遴選、授課節數、學校保全經費、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學生補助經費、課後輔導經費、攜手計畫經費、超額介聘、公假派代、教學日誌……）。
4.司法案件報告。

大寮國中案
高雄市教師會相關人員署名「卑微的訴求」匿名於本會留言板妨礙本會名譽案。(P.13-14)

高雄市教師會針對中華電信議題不實指控本會案。(P.15-23)

陸、討論提案：
一、審議「100年2月份收支月報表」，請討論。(P.7)
決議：贊成16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二、審議本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各校會員代表名單。(P.8-11)
決議：通過，學校提報名單如有問題，授權總幹事、秘書確認後修正（贊成17票，反對0票）。
三、審議本會提供經費支應「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籌組案，請討論。
  說明：
（一）93年5月29日，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十二，提案人：理事會。案由：針對教師組工會，本會立場與作法，請討論。說明：讓『教師會』與『教師工會』都是我們，日後政府不論找『教師會』或『教師工會』協商，都是由我們代表。其餘請參考工會Q&A。辦法：邀請本會全體理監事及各學校教師會代表共同籌組「高雄縣教師工會」。決議：贊成94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二）100年3月3日，本會於鳳新高中舉行會長會報，會中一致同意，如果高雄市教師會自組工會，本會另行自行籌組產業工會。
    （三）100年3月17日，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提案，案由：籌備期間經費之籌措案。說明：所需經費項目主要有印刷費（開會通知、紀錄、議程、出席證件、成立大會手冊、選票等之印製）、郵電費、會議費、成立大會會場佈置費、文具費、雜費等，擬請高雄縣教師會先行協助支應。決議：通過。籌備期間所需經費單獨列帳，並請高雄縣教師會先行支應；倘該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不通過本支應案，俟工會成立後再行辦理清償事宜。
決議：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籌備期間所需經費，由本會支應。（贊成16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四、審議本會對「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修正意見，請討論
  說明：教育局業已於100年3月23日召開「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協調會，會中達成對等協商的共識。本會擬提出修正意見，以利後續協商會議之進行。

  決議：本會修正「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版本如附件，本案通過（贊成17票，反對0票）。
五、審議因應高雄縣市合併，本會差旅費報支辦法是否修正或調整，請討論。(P.12)
  決議：修正本會差旅費報支辦法（如附件），自100年4月1日起生效，本案通過（贊成17票，反對0票）。
 決議：贊成17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六、審議動用本會司法基金委託律師針對署名「卑微的訴求」匿名於本會留言板妨礙本會名譽案提出告發案（編號：100001），請討論。(P.13-14)
  說明：高雄市教師會研究助理葉玉琳於100年3月5日留言表示「卑微的訴求」為其本人所留。本會已於3月10日至刑事警察局報案。
 決議：贊成16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七、審議動用本會司法基金委託律師針對高雄市教師會於中華電信議題不實指控本會提出告發案（編號：100002），請討論。
說明：100.2.24高雄市教師會給會員的一封信。(P.15)
100.3.2本會發文中華電信確認內容是否屬實。(P.16)
100.3.7本會發文高雄市教師會要求提出相關證據或公開澄清及本會聲名，並副知各級學校教師會。(P.17-18)
100.3.16高雄市教師會來文”更正”。(P.19)
100.3.16高雄市教師會於網上張貼”更正啟事”(P.20)。
100.3.28中華電信來文回覆該發言為高市教師會之意見，與該公司無關。
100.3.29本會發文高市教師會指其來函並無說明其發言為不實言論，未有道歉誠意，並副知各級學校教師會(P.21-22)
決議：贊成17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八、審議動用本會司法基金委託律師針對劉亞平理事長因處理會務（高雄中學自主學習議題）於本會留言板遭匿名留言恐嚇提出告發案（編號：100003），請討論。
決議：該名學生家長已聯繫道歉，因此本會不予告發。（贊成17票，反對0票）
九、推薦高雄市100年度國中小校長遴選委員國中、小各2人，請討論。（本案田佳立委員迴避）
  決議：國中：李季謦、劉亞平（贊成15票，反對0票）。

        國小：廖建中、曾莉莉（贊成14票，反對0票）。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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